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沙市监不罚[2025]106号

案件名称
沙湾市金沟河镇香得乐馕店（麦麦提图尔荪·吾普尔）食品经营过程控
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案

行政处罚当事人
基本情况

姓名（名称）
沙湾市金沟河镇香得乐馕店（麦麦提图尔荪·吾

普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2654223MACK4B0K2A

违法事实/案情
简要

  2025年6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沙湾市金沟河镇金光路38号沙湾市
金沟河镇香得乐馕店进行执法检查，当事人麦*在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出
示执法证件，检查发现当事人使用的和面案板使用非食品级的油漆木门
板，表面材质腐蚀有污渍，油漆部分脱落。使用的盛放熟馕的桌子表面
使用非食品级的地板革塑料。执法人员责令该店改正上述行为，并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记录、摄像、拍
照，并经当事人核实后签名确认。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遂经本局行政审批同意后，于
2025年6月26日进行立案调查。 

行政处罚适用法
律法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减轻处罚的依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版）》第十五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文件国市监稽发〔
2025〕10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
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
（一）第五项

行政处罚内容 不予处罚

处罚日期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